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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之间 

──子思学派法家思想特征试析 

邓建鹏

    摘要 鉴于相关文献的散佚及后世疑古思潮的影响，子思学派的思想未能引起后人研究的足够重视。本

文通过初步考证，认为现存《子思子全书》与《孔丛子》中的部分内容、《礼记》中的四篇及郭店儒家简

中的有关篇章大致反映了子思学派的思想。这些文献体现了一个共同特征：作为儒家后学，子思学派的思

想已具有明显的法家倾向，其思想特色处在儒法之间。具体表现在：卑己尊君──为君主确立至上的权

威；公、私两个领域分而治之原则；牧民以利为先及人性论的假设，以及对越轨行为确立预防规则等等。

同时，由于子思---尸子---商鞅之间存在师承关系，子思学派的思想对后来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等人产生深

远影响。 

    关键词 子思 子思学派 商鞅 儒法之间 

    一、 一个被忽视的学派 

    子思是儒学创始人孔子之孙，关于其身世，《史记》云：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

死。伯鱼生伋，字子思。 孔子殁后，儒家一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

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子思之儒作为儒家后学之一，其学说

当源自祖父孔子。蒙文通认为“意者韩非言儒分为八，有子思氏之儒，则承子思之学者，自为一派。” 

同时，蒙氏还提出子思氏之儒是儒、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学派：“然寻诸儒分为八之事，其一为子思氏之

儒，儒之兼取法家，莫著於此。” 他还进一步强调“子思氏之儒，固援法而入於儒者也。” 

    此外，魏启鹏曾详细考证公元前四世纪的重要思想家与学者尸子及其著作《尸子》在学术上的若干重

要观点源自子思子之学。其估计尸子得子思学术之传授，当不晚於魏武侯在位（公元前395-公元前370
年）的中期。 巧合的是，尸子与先秦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有着师生关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

楚有尸子、长卢。《集解》刘向《别录》曰：“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

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

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另，《汉书•艺文志》“杂家”载《尸子》二十

篇，其注云：“名佼……秦相商君师之。” 尸子的思想同子思思想一样具有“闻见博杂”的特色。《汉

书•艺文志》列尸佼（即尸子）为杂家。祝瑞开认为尸子思想融合了儒、墨、道、法各家，和孟轲、荀

况、商鞅、韩非等人的思想都有相通处。 《尸子》一书至宋元尚见，《隋书•经籍三•子经志》记载：

《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旧唐书•经籍志下》亦载：《尸子》二十卷。到《宋史•艺文志四》则只记

载：《尸子》一卷。宋元之后，正史中再无有关《尸子》一书的记载。 《尸子》的许多内容与法家有相

通之处，如“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国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国

治，用贤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民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

赏罚随名，民莫不敬。” “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过其实，罪也。费及，愚也。

是故情尽而不伪，质素而无巧。”“故陈绳则木之枉者有罪，措准则地之险者有罪，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

者有罪。” 这几乎纯为法家者言。 

    除与具有法家倾向的尸子有师承关系外，子思学派与法家著名人物吴起也有密切联系。子思受业于曾

子，对其思想有所传承。 曾子学生除了子思，还有吴起。《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云：“吴起者，卫人

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子薄之，而与起绝。起

及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曾子作《孝经》，颇通孝道。吴起母死而不归

丧，是谓不孝，曾子故此与吴起绝。这符合曾子的为人与个性，该史料应可信。 《汉书•艺文志》记有

《子思子》二十三篇，并注云：“名伋，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出土的郭店楚简中亦有《鲁穆公问子

思》篇， 说明子思确曾为鲁穆公师。吴起先学于曾子，后奉鲁君，鲁君即是鲁穆公。 则吴起与子思即曾



同门，又为同僚，其思想当有相互发明之处。吴起后来又师从子夏，其思想特征具有明显的法家倾向。吴

起的再传弟子铎椒为楚威王师傅，他的弟子虞卿则做过赵孝成王的上卿。荀子从学于虞卿。他的两个弟子

韩非和李斯都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法家人物。 这说明，子思学派与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诸子交往甚密。其

学说相互影响，自然难免。 

    因此，以上记载潜含着一条重要线索：子思学派很可能是先秦儒学思想向法家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一个

重要学派。然而，子思学派及子思--尸子--商鞅这层重要的师承关系却未受到后人的重视。如郭沫若认为

商鞅是李悝的学生，而绝不言及尸子或子思。 杨鹤皋亦认为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曾就学于李悝。 所

谓商鞅就学于李悝之说，先秦史书并未见有关记载。《晋书•刑法志》亦仅云：“（李）悝撰次诸国法，

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唐律疏议》卷一云：“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选《法

经》六篇……商鞅传授，改法为律。”均未言及商鞅直接就学于李悝一事。 

    因此，探讨子思学派的思想特色，可能是洞晰儒家思想如何向法家思想演化及法家思想源流的一个关

键。然而，鉴于有关反映子思学派的完整文献在后世大多亡佚，现存的一些零散篇章（如由后人辑佚的

《子思子》）在后世疑古思潮影响下，未曾受到学界重视，目前为止学界有关子思学派思想的系统研究亦

不多见。与此同时，学界探讨先秦法律思想史及法家思想源流时，基本上忽略了这个重要的学派。 如，

梁启超即只认为：“法家者，儒道墨三家之末流嬗变汇合而成者也。其所受于儒家者何耶？儒家言正名定

分，欲使名分为具体的表现，势必以礼数区别之……韩非以荀子弟子而为法家大师，其渊源所导，盖较然

矣。” 有关法家思想的儒家渊源，其它学者也一般只提及荀子、吴起或子夏等人，子思学派则在历史的

长河中逐渐被人淡忘。 这位曾对后世儒学与法家同样可能有过重大影响的领军人物未曾引起后人研究的

足够注意。故而，探讨子思学派的思想特征，对了解与明晰先秦法家思想的源流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子思学派的文献问题 

    子思学派的思想主要汇录在《子思子》中，其中既有子思本人的言说，也包括子思门人对之的阐述。

《汉书•艺文志》曾云：“《子思》二十三篇。”《子思子》中的许多内容后世逐渐亡佚。但至少到宋

代，《子思子》尚有余存，如《隋书•经籍三•子经志》云：“《子思子》七卷。”《宋史•艺文志四》亦

云：“《子思子》七卷。”《子思子》的真伪问题在疑古思潮影响下显得复杂起来。然而，《隋书•音乐

志上》引梁人沈约之说：“《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自《子思子》。”按黄以周考

证，《意林》所录《子思子》有合于《表记》者一条；《文选注》所引《子思子》有合于《表记》者一

条，合于《缁衣》者一条；《太平御览》所引《子思子》合于《缁衣》者二条。 如，《太平御览》卷四

百三引《子思子》：“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见于《表记》。《后汉书•朱穆

传》注引子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也， 此文出自于《中庸》。《史记•平津侯主

父列传》云：（公孙弘）乃上书曰：“臣闻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索隐》案：此语出

《子思子》，今见《礼记•中庸》篇。《史记》亦云：子思作《中庸》。 则沈约以上一说当可信。关于子

思子与《礼记•表记》的关系，在《史记•高祖本纪第八》中，《索隐》曾谓：然此语本出子思子，见今

《礼•表记》，作“薄”，故郑玄注云“文，尊卑之差也。薄，苟习文法，不悃诚也”。 

    《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均汇录于《礼记》，关于其内容特征及思想来源，后人有

过如下评判：《荀子》批评子思托名孔子，造作语录，“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郑

玄《三礼目录》说：“子思作《中庸》，以昭明圣祖之德。”《孔丛子•公仪篇》载鲁穆公谓子思曰：

“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

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 这反映了子思在其著作中记述许多孔子的话，由于孔子这些话世无述

闻，当时有人怀疑是子思自己的话。姜广辉认为，《礼记》中的《中庸》、《缁衣》、《表记》、《坊

记》四篇就是属于这类著作。《缁衣》等四篇的特点是每篇全部或大部系引用孔子之语。可能正因为载有

孔子的许多话，此四篇被收入《礼记》之中。 因此，《礼记》中的这四篇（即《中庸》、《表记》、

《坊记》及《缁衣》）在记述孔子言行的同时，不可避免反映子思及其学派的思想旨趣。 

    另外，现传文献中记子思言行最详的是《孔丛子》， 旧题为“陈胜博士孔鲋撰”。宋咸在《孔丛子注

序》认为：“《孔丛子》者，乃孔子八世孙鲋字子鱼，仕陈胜为博士，以言不见用，托目疾而退，论集先

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名之曰《孔丛子》，盖言有善

而丛聚之也。至汉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为赋与书谓之《连丛子》，上下篇为一卷附之。”现存《孔

丛子》七卷，除卷七为《连丛子》上下篇外，其本书六卷主要记孔子、子思、子顺、子高、子鱼言行，其

中的《杂训》、《居卫》、《巡守》、《公仪》、《抗志》诸篇主要记子思言行。 

    但是，《孔丛子》一书自宋以来学者多以其为“伪书”。 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蒙文通认为

“今案《子思子》佚文多法家之说，文质之论，亦始於《表记》。……《孔丛子》述子思言行，每与他书

征《子思子》者相合，明有所据。其《记问篇》称：“子思问於夫子曰‘为人君者，莫不知任贤之逸也，



而不能用贤，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贤

者不居焉。’”此法家之恒论也，而子思氏之儒道之。《抗志篇》又称子思对卫君曰：“君将以名取士

耶，以实取士耶！”亦此意也。” 

    尽管《孔丛子》和《孔子家语》都曾被认为是“伪书”，但近年出土的文献已使学界重新考虑此二书

的真伪问题。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墓出土竹简有《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孔子家语》相近，李学勤

将其称为竹简本《家语》，看作今本《家语》的原型，认为今本《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等

孔氏学者之手，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 《隋书》将《孔子家语》与《孔丛子》相提并论， 据此，二书

均当言之有据，《孔丛子》亦可能出自“汉魏孔氏家学”，虽然其最后成书较晚，但其所记内容渊源有

自，一如《家语》，至少在西汉初期当已有其原型。 

    由此，《孔丛子》中的《杂训》、《居卫》、《巡守》、《公仪》、《抗志》等主要记子思言行的诸

篇与子思学派思想密切相关，可以作为研究子思学派思想的文献当无问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文献

中有不少涉及对刑、法的论述。如《孔丛子》卷二《刑论》借孔子之口论述听讼并弟子问讼之言。瞿同祖

认为这是后儒故意借重圣人之言，以提高听讼的价值，儒者思想中已接受一部分法家思想，不再反对法

律，这或是事出有因。 

    再次，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 中，其中的儒家竹简多与子思及其学派有紧密联

系。学者经过考证，大都认为其中的《缁衣》、《五行》、《六德》、《唐虞之道》及《鲁穆公问子思》

等竹简基本上反映了子思学派的思想。 故而这一部分竹间亦可视作当前研究子思学派思想的重要资料来

源。 

    因此，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文献基本上是以《礼记》四篇、《孔丛子》的部分篇章、《子思子全书》 及

郭店楚简中基本上可以明确为子思学派的几篇著作：《五行》、《鲁穆公问子思》、《唐虞之道》、《六

德》及《缁衣》诸篇为主。以上篇章可以大体视作为子思本人及其门人思想的反映。同时子思学派的这些

文献又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包括《表记》、《坊记》、《缁衣》等和《中庸》

以孔子语单独成章的部分；第二类是子思门人所记子思言论，如《孔丛子》、《子思子》及竹简《鲁穆公

问子思》等；第三类为子思的著作，如《中庸》以孔子语单独成章之外的部分等。 

    三、子思学派的思想特征 

    （一）卑己尊君 

    子思在《坊记》中提出：“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这一尊君卑己思想与倡导“民贵、君

轻”的孟子大异其趣。以致于当今学者余英时认为这种尊君思想大概是出于法家化了的汉儒之口。他反对

先秦儒家有尊君的说法，主张汉儒董仲舒窃取了法家的“尊君卑臣”之论。 

    事实上，这种尊君卑己思想并不仅反映在《坊记》中，《表记》亦有：“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义，

求以事君。”这种思想在子思学派的其它表述中屡见不鲜。如，子思子曰：“君，本也。臣，枝也。本美

则末茂，本枯则叶凋。” 以君为根本，认臣为枝叶，根本对枝叶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子思学派通过这种

比喻说明臣只是君的枝叶，其荣辱进退死生大权皆操于君之手。这种典型的尊君思想亦见于郭店楚简《缁

衣》：“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故心以体法，君以民亡。”体安与民

欲皆决于心好与君好。这种君、民相辅相成且君占主导之说，很可能影响了汉儒董仲舒：“君者民之心

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要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 类似尊君思想在《缁衣》中亦多有

反映：“臣仪行，不重辞，不援其所不及，不烦其所不知，则君不劳矣。”“不援其所不及”，谓君行所

不能及，臣下不须援引其君行所不能及之事，以使其君所行如尧舜。“不烦其所不知”，即君有所不知，

其臣子不得烦乱君所不知之事，令必行之。这样，才能使得君不致于劳苦。如果《礼记》传至汉代有可能

被当时人删改，那么至少战国时期出土的楚简《缁衣》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此，董仲舒的尊君思想本身

就可能是儒家别派（如子思之儒）思想的应有之意。余英时认为董仲舒窃取了法家“尊君卑臣”之论，但

此论已先见于子思之儒。子思学派的这一思想倾向在后来法家著作中谓随处可见，大异于正统儒家的旨

趣。 

    （二）公、私分治 

    《郭店楚墓竹简》《六德》篇提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杀

（意谓“降低一等”）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的主张。“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有不为君主攻伐

政策作牺牲之意。反映子思学派对家（家族）这一领域的重视。子思学派试图确立君主权威时，又提出君

权不是绝对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父权的限制。但是这种思想并没有完全固定成形，子思同时又提



出：“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门内之治”是指在私人领域---家族（包括家庭）内的治理

依靠恩亲孝悌等伦理原则，而国家这一公的领域（即门外之治）的治理方式“义”（具有普适性的规则）

则被排斥在外；同理，门外之治的治理方式依赖遵循“义”的规则，血缘恩亲则完全被排斥在外。这反映

出孔门儒学发展到子思学派，其理念显现了新的转换。子思学派划分公与私不同的领域：在以家族/家庭

代表的“私”的领域与国家代表的“公”的领域中，适用不同规则加以调控。在公的领域，提倡“尊

尊”，即尊贤原则；在私的领域，推行“亲亲”，即亲爱亲族原则。公私并重，不可偏废一方。 这或许

与子思学派的不偏不倚、无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庸”理念有联系。 

    另外，《子思子•公仪篇》称：“穆公问子思曰：‘吾国可兴乎？’子思对曰：‘苟君与大夫慕周公、

伯禽之治，行其政化，开公家之惠，杜私斗之利，结恩百姓，修礼邻国，其兴也勃矣。’”蒙文通谓：此

所谓强公室、杜私门，亦法家之说也。 子思学派公私二分说有着强烈的向法家思想过渡的倾向。不过，

子思提倡强公室、杜私门的同时，还注意到国家必须“结恩百姓、修礼邻国”，这与后来的法家代表人物

韩非子、商鞅的思想存在较大区别。韩非子明确提出：“君之直臣，父之暴子，”又说：“父之孝子，君

之背臣。” 在其看来事君（公）、事父（私）不能共存，忠、孝无法两全，国家的利益（也即君主的利

益）与私人利益（也即家族利益）是相对立，不存在统一关系。为此，为维护君主专制政权至上的权威，

韩非提出破私立公、一切以国家利益为轴心。法家的此类观点在著作中表露无疑， 这无疑从孔子尊崇亲

族这一极端走向了推崇君权的另一极端，子思学派的学说正处在两个极端之间。商鞅等人提倡用“尊尊”

原则（这里的“尊尊”已经由尊贤演化为尊君）在公、私领域同时取得普遍性地位，这种理念可看成是对

子思学派思想继续向前发展、延伸的结果。 

    （三）法、礼异用同功 

    《子思子•鲁穆公》曾记载子思与孔子的对话： 

    子思问於仲尼曰：“伋闻夫子之诏，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礼乐也。管子任法以治齐，而天下称仁

焉，是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乐哉？”仲尼曰：“尧舜之化，百世不辍，仁义之风远也。管仲

任法，身死则法息，严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专任法，终必乱成矣。” 

    子思与孔子的对话，很可能是子思学派及其后学假托孔子以借重圣人之言。但至少说明，该学派已接

受甚至部分地转向法家思想。 子思认为礼与法都有相同的功能：“正俗化民”。为政固然要看重其途

径、方式，但更重要的在于其所能达到的结果。既然法与礼乐都可以实现相同的目的，那么就没有必要仅

偏重于礼乐。其潜在的意思是不能轻视法的作用。其次，《子思子》通过子思与孔子的对话阐述为政者应

重礼乐的原因在于：统治者若无管仲之材而“专任法”，则易致内乱──“管仲任法，身死则法息”，此认

识接近具备法家倾向的荀子（如荀子提出“有治人，无治法”）。这种转变与当时社会的现实当有密切的

联系，钱穆认为：“孔子从正名复礼绳切当时之贵族，既不得如意，后之言治者，乃不得不舍礼而折入于

法。是亦事势所驱，不获已也。且礼之与法者本皆出于纠正当时贵族之奢僭。” 从纯功能的角度把礼与

法抬到相同地位以及隐含对法的重要性的认识这一倾向当始自子思学派，而非隆礼重法的荀子。法、礼乐

并重的思想在法家也有所体现。比如，《商君书•赏刑》即提出：“汤武既破纣，海内无害，天下大定。

筑五库，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载干戈，搢笏作乐，以申其德”，《商君书•慎法》亦云：“先务

耕战而后得其乐”都含有重视礼乐、德行思想的表白。所以有学者认为“法家对于能维护其耕战政治和法

治路线的礼乐并不反对，而是以实用为取舍标准……耕战是统一六国过程中的当务之急，一旦平定海内，

政治稳定后还是要兴礼作乐的……一旦专制集权形成后，法家对礼乐制度的重视和利用，远比它的创导者

儒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近人钟泰亦言商鞅深知礼乐之事者，岂其专言农战者，特以急一时之利，而待

至功成治定，固将有以易之欤？而惜乎其死于惠文之黯，而未尽所施设也。 从这点而言，子思学派与法

家思想有近似之处。 

    （四）牧民以利与人性假定 

    与提倡“重义轻利”的孔孟思想相异，子思学派明确提出牧民须以利为先。《孔丛子•杂训》云： 

    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

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

‘利者，义之和。’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此段对话又为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八、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所引，

且以上二书皆称引自《子思子》。郭沂认为，这就是说，它们并非引自《孔丛子》，而是引自《子思

子》。其所引的这部《子思子》当属南朝梁时以前出现的子思书重辑本，应有所据，很可能就是《汉志》

所载刘向根据先秦子思著作所编的《子思》二十三篇的的佚文。 因此，其作为反映子思学派的文献，当



有可信之处。 

    与孟子“何必曰利”不同，子思将仁义同利(即利民)统一起来：仁义本来就是为了利民。最大的不利是

上不施仁义，至“下不得其所”而“为乱”。 故蒙文通谓：“孟子斥言利，而子思氏之儒，饰为此言，

以明利之与义调和而不相背。” 与正统儒家一以贯之的“仁、义”至上相异，子思学派提倡直接从利益

出发引导出治民之途。道德自我完善的前提在于使民众有所依附、具备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即利）。 

    这种牧民以利的思想潜含着以人性有趋利性的假定。不过，从相关文献中尚看不出子思学派有明确的

人性或善或恶之定论，但其论说却可以推导出两条不同的人性论发展方向。其一、人性善。子思《中庸》

列治国九经，首推修身，要求人能“慎独”，达到“诚”的境界。这种肯定人有为善的倾向发展到孟子那

里成了系统的人性善理论； 其二、人性恶。人性恶的假定与矫正民众不良行为联系在一起。除子思学派

提出牧民以利之说可证外，《坊记》详细论述通过制度建构以防止百姓乱失，规范民的行为，并具体论述

推利于人，孝敬尊长、防淫诸事，故曰“坊记”。坊民包括以下几个层次及手段：“故君子礼以坊德，刑

以坊淫，命以坊欲。”立礼以防止民的道德缺失；制刑以防止民淫邪；定法令以止民起贪欲之心。从人的

道德到物欲等各个方面设定相应的防线，制止人越轨的可能。由此，《坊记》进一步提出所立的法度要适

应社会背景、因人制宜，以发挥作用──“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

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上，故乱益亡。”社会上有富人、穷人之分，为富者制法，规

定其居室、丈尺、俎豆衣服都须有法度，使之不足以骄；为穷人制法度，规定其有相应的农田等生产资

料，不使其落到困苦的境地；为贵族制法度，圣君制其禄秩随功爵而施。通过以上诸方式，防止违规行为

的产生，使为乱之道渐渐消失。其次，据其人有趋利性的假定，子思学派提出从各个层次、各个方面来实

施预防措施。其中包括称人以善、利禄导之、教民追孝、教民行礼、男女有别等。不过，与商鞅等法家人

物的法律万能论不同，子思学派看到了法度及预防效果的有限性：不论采用何种措施，民犹薄于孝而厚于

慈、犹忘其亲、犹争利而忘义、犹有弑其父者、犹有忘其亲而贰其君、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犹以色

厚于德、犹淫佚而乱于族。 正因为如此，子思学派没有单纯从国家制定法着手，而是倡导从礼、孝、

利、法、德等方面采取预防违规行为的综合措施。在这一点上，子思学派仍然继承了孔子的礼义教化思

想。正如《缁衣》祖述孔子之论：“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

有遁心。”这种理论进一步确立了子思学派思想处在儒法之间的特色。 

    （五）务实主义倾向 

    与以上思想相适应，子思学派思想中浓厚的务实主义趋向贯穿于对政治与法律的论述中。这与孔子及

被后人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孟子有较大差异。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 

    卫公子交见於子思曰：“先生圣人之后，执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虽不敏，

窃慕下风。愿师先生之行。幸顾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

意。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绍康叔之绪，处战伐之世，当务收英雄，保其疆土。非其所以

明臧否立规检修匹夫行之时也。” 

    子思拒绝了公子交的请求，其认为“窃慕下风、执清高之操”在战伐之世无济于事，当务之急是收英

雄以战。这种顺时处势、随时而变的实用理念同执着地“善养浩然之气”的孟子相异其趣。该务实理念还

反映到其它方面。如《表记》云：“义者，天下之制也。”义，宜也；制谓裁断。既使物各得其宜，是能

裁断于事。同文又谓：“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意谓圣人制法

立行，不将己之所能以为制法，以免凡人不能实行。而应制以中人之行，使法令得以实行，则民有所劝

勉，不能者自怀愧耻，如此方可使法律得到顺畅地贯彻与执行。这是务实理念在立法思想上的体现。那

么，以这种实用观来观照上古三代，得出的结论就与孔子单纯地“信而好古”有异：“夏道未渎辞，不求

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 子

思并非如传统儒家那样单纯地提倡法先王，而是认为三代亲尊原则各异，治民之道有别，原因在于当时社

会环境各不相同，相应制度也因此与时共进，以便适应时代的需要。这种务实的法律观到商鞅时代发展为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并在法家手里进一步完善成“法后王”说，为后世变法者提供智识资

源。 

    同时，这种务实的理念在针对赏、刑及任贤方面都起着系统的指导作用。子思学派认为对有功过者进

行赏罚时不是单纯考察人之性善与否，或是纯以主观动机为依据，而是循名责实，按客观效果处理：“有

功德者则发爵赐服，以顺阳义。无功者则削黜贬退，以顺阴义。” 尽管处于儒法之间的子思学派尚未完

全摆脱正统儒家“仁义道德”的痕迹，但这种对赏罚的标准与商鞅的变法实践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子思学

派还认为：“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劝也，刑罚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亵刑而轻爵。《康

诰》曰：‘敬明乃罚。’《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所谓“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皇氏

云：“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所以不成者，只由爵禄加于小人，不足劝人为善也。由刑罚加于无罪之



人，不足耻其为恶。” 无功受禄，无罪受刑致使赏罚失其所：“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为此，子思学

派引《康诰》以说明刑罚不可轻亵，引《甫刑》以证重刑之义。 即一方面强调要慎赏罚（刑爵），另一

方面必须实行重刑以止刑。这些理论为后来的法家继承下来。 

    子思学派的务实倾向在任贤思想中也有具体表现。《孔丛子•记问篇》云：“子思问於夫子曰‘为人君

者，莫不知任贤之逸也，而不能用贤，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

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贤者不居焉。’”《孔丛子•抗志篇》记载子思对卫君曰：“君将以名取士耶，以

实取士耶！”《孔丛子•居卫篇》记载“子思居卫，言苟变於卫君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君曰：

‘……变也尝为吏，赋於民，而食人二鸡子。以故弗用。’子思曰‘……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

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於邻国者也’”这些循名责实、以现实能力、实际情况作为决策依据的理

论，子思学派强调从人的实际功效与能力选任贤人，外在的名声或虚名对于能否富国强兵并没有实质上的

帮助。这一看法近乎冷酷的务实倾向，与法家很接近。以至蒙文通谓：“此法家之恒论也，而子思氏之儒

道之。” 从思想和师承渊源及时代顺序看，不如说这是子思氏之儒的恒论，而法家道之。作为实践家的

法家，类似的许多高论都能在子思学派那里找到渊头。因此，子思学派的思想发展渐行渐远，其后学之一

支向法家思想演进就不足为奇。 

    四、结语 

    商鞅等法家存在对子思学派思想发展的诸多痕迹。比如，子思学派尚保留有公、私分而治之思想，同

时又提出“为父绝君”，法家则发展为破私立公。法家的这一思想在当时有相应历史背景：要进一步确立

君主专制，避免出现诸如“国人暴动”的政变，就必需改变西周以来的族群社会，削弱甚至打破族群结合

体，将国家权力直接渗透进家庭中，抑制对专制君主政权任何潜在的抵抗与制约力量。《坊记》中已潜含

子思学派人性恶的假定。该潜在的理论预设在后来法家著作中则演化成人性恶定论。子思氏这一兼容性的

思想特色，恰如荀子的评论：“闻见博杂” ，为子思学派后来两个旨趣迥异的派别（孟子---后世正统儒

学；尸子---商鞅---后世法家）分别朝不同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子思学派多次提到为政要使民的各

个方面整齐划“壹”。如《表记》云：“是故圣人之制行也，……礼以节之，信以结之，容貌以文之，衣

服以移之，朋友以极之，欲民之有壹也。”圣人通过各种方式教化民众，使民众言与行能统一，就利于统

治。《缁衣》亦云：“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壹。”《缁衣》引《诗》云：“淑

人君子，其仪一也。”《礼记正义》云：“此言善人君子，其威仪一也。引之者，证为政之道须齐一

也。” 在子思学派的言论中，“壹民”的途径尚包括“行、礼、信”等庞杂的手段。子思学派的这些

“壹民”理论既不完整，实践上缺乏完善、全面的制度设计，处于有待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到后来法家著

作中，“壹民”学说变得更加完整和全面。该说在《商君书》中随处可见，诸如“壹教”、“壹刑”、

“壹赏”的理论阐明与制度建构更加丰富，并且一改子思学派“壹民”学说所保留的温情色彩。无疑，法

家思想将子思学派的“壹民”学说发展到一个更远的极端。 

    商鞅本人师从尸子，而尸子授学于子思，其思想脉络印上子思学派的发展痕迹。这层被后人淡忘的师

承关系通过对子思学派法家倾向的分析中，得以初步揭示出来。由此，也可以理解子思学派通过以兔子喻

法具有定分止争功能的行文，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其之后的法家著作中。 从一个侧面反映子思

学派对后世法家存在深远影响。 

    另外，子思学派的思想也有着深刻的时代特征。战国中期族群、家族尚有相当的势力，各诸侯国的专

制集权政治体系渐渐成形但尚未全面确立。各诸侯国的在重视伦理孝悌、亲爱亲族的同时，开始转向注重

驱使民众勇于耕战、怯于私斗，试图通过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以求在纷争的时代胜出。这正如学者所认为

的那样，在这种旧制度全面崩坏，诸侯各凭其实力坐大的局面下，儒家最初的政治主张根本行不通。各国

统治者所需要的，是如何巩固并加强自己既得利益和权力的政治学说。儒家中实际参政的人则不能不适应

统治者的需要而改变孔子的初衷，向现实妥协，这无疑是导致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法家则是由儒家当中

分化出来的一批从现实功利出发的人，其政治主张则完全根据统治者的需要提出。 处于战国中期子思学

派的思想正好打上了这个转型时代的烙印。这个转型时代的学派，其诸多思想处于继续发展与不确定阶

段，这可能也是子思学派随着向其它各支学派演化，而隐没于理应成为后世学者关注点的重要原因吧。 

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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